
    本报讯（记者 季晟祯）装修新家，花了
数万元购买的木门和窗套，却在安装不久出
现空洞、起泡等现象，向东方购物平台反映，

得到的回复始终是“还在处理中”，王女士感
到无比糟心。

去年 12月，王女士在东方购物平台买
了“骆驼屋”品牌的实木门套组，6套组合花

费 8000余元。下单不久，她又特意来到位于

澳门路 168号 5楼品牌实体店看货。在店
里，王女士得知自己在网上下单的木门表面
材料都是密度板。店员表示，这些板材材

质可以升级为多层板，只是需要额

外加钱。出于环保考虑，王女士除

了升级原订单中实木门材料

外，还购买了窗套和门套产品，

又花费 1万余元。
今年 4月，新家装修接近

尾声，王女士联系商家上门安
装木门和窗套。安装不到半个月
后，她发现木门和窗套陆续出现质
量问题。从她提供的照片中，记者看

到，木门和窗套表面凹凸不平，有的起泡，
有的出现空洞。于是，她马上向东方购物平

台和商家反映，寻求解决方法。后来，经售后
人员上门查看，商家承认这批产品品控的确

有问题。对方解释，“面板材料从密度板换成

多层板，可能工艺存在欠缺。”为此，

王女士要求退货，但商家不同意，只愿意
替她全部更换。“万一更换后又出现类似问

题，怎么办？目前搬家进度已经受到影响。”
这一个月来，王女士也多次向东方购物

平台反映，始终是“还在处理中”。日前，记者
联系该平台，一位客服人员解释，王女士反

映的订单问题尚在处理中，会尽快给答复。

截至发稿前，王女士告诉记者，平台总算给
了正式回复：商家已答应退款。

新购木门窗套起泡、有空洞

退货退款一波三折
    市民李女士向“帮侬忙”反映，她

通过德邦快递，将 3块液晶显示屏从

上海运至浙江湖州，还为物品买了“1万元

保价”。可在到达目的地验货时却发现，其
中一块液晶屏破碎，检测修理费近 3000元。

可德邦快递却表示，只赔付 1000元，这让李
女士非常郁闷。“快递运输弄坏东西，难道

不该由快递公司承担全部损失吗？”

快递保价1万元
李女士 4月 6日将三块液晶屏委托德

邦快递运送，8日到达浙江安吉。在收件人

确认快递时，发现其中一块液晶屏右侧出
现碎屏现象，导致整块液晶屏根本无法使

用。李女士说，这块液晶屏型号为夏普
LCD-50DS72A。“我当时花了 3000多元购

买了这款液晶屏。碎屏后，我找了维修师傅

上门检测，报告显示损坏原因是由于外力
造成，而给出的维修费用为 3000元。”

记者从李女士处得知，这单快递费用
为 168元，其中还保价了 1万元。李女士支

付了保价金额千分之四的保价费：40元。为
此，李女士与德邦快递方面联系，希望得到
赔偿，可快递方却以各种理由推脱，并

表示仅能赔付 1000元。“快递说要

折旧赔偿，可损坏是因为运

输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完全是由快递公司

方面造成的。而且，我原本也支付了保价费
用，这笔修复液晶屏的钱，不该由快递公司

支付吗？”对此，她很不理解。

公司回应拖拖拖
德邦快递公司一名客服告诉记者，经

查询，目前该事处于协调理赔过程中，但具

体赔付价格，公司相关部门还没反馈过来，
因此无法知晓。这名工作人员还表示，如

果货物损坏且有保价，将会按货物实际价

值、保价价格及受损程度等多方面因素

考虑赔偿金额。截至发稿，记者并未收

到任何形式的回复。李女士提供了快

递员的联系方式。记者尝试分时段

多次拨打后者手机号，始终没人

接听。据了解，目前双方对于

解决方案还在协商中，本报

将继续关注此事。

本报记者 徐驰
实习生 熊伟康

快递的液晶屏碎了
德邦快递为何迟迟不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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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松江区荣乐西路 758弄新理想花园小区

事由：今年 3月起，小区地下车位的产权方宣布在租赁到期后，不再
向业主提供车位租赁。 公告一发布，引得许多业主抱怨连连

    地下车库车位“只售不租”，租赁车主遭

遇停车困局，这桩车位“售与租”之间的纠纷
发生在松江区荣乐西路 758弄新理想花园

小区。3月起，新理想花园地下车位的产权方
宣布（见上图）在租赁到期后，不再向小区业

主提供车位租赁。公告一发布，许多业主表
示不满。产权单位对小区车位“只售不租”的

做法究竟合法吗？业主们能否继续租赁地下

车位？本报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182个停车位正售卖
业主陈女士表示，小区 21号和

100号地下车库的产权方是上海佳

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4月中旬，佳
管物业委托了第三方公司销售车

位。陈女士说，现在地下车库车位变
成了“只售不租”，地面车位又几乎

饱和，停车难问题凸显，这样的做法

完全在“逼迫”业主购买车位，让
人难以接受。

网上公开信息显示，新理想
花园的开发商名为上海天圆方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佳管物
业有限公司 100%控股这家开发商。通俗点

说，两家公司实际上算是“一家人”。
记者以业主身份致电地下车库销售方。

一位销售人员回答，新理想花园的产权车位
售卖价在 12万元左右，产权 70年，现在已

经启动销售。对方还说，业主如有质疑，可以
到销售点查看车位产权证等相关资料。

记者又联系到服务小区的上海翔禧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翔禧物业相关负责人说

明，佳管物业的确是小区地下车库的产权

单位，此次共售卖 182个停车位。但对于业
主不满的“只售不租”，小区物业方认为，产

权单位有权售卖自己名下的车位，所以无
从指责。

限制业主权利不合理
京大(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程治国告诉

记者，上海佳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所有

权人，有权以出售、附赠或者出租方式处分
车位，但宣布不再对业主租赁车位很可能将

承担法律责任。
他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六条，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

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
要。因此，建筑区划内的地下车位，应首先满

足业主的需要，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
者出租等方式约定车位的归属。其公开向小

区业主出售，应当认定其行为符合“应当首
先满足业主的需要”的规定。

《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第六十二

条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内的机动车停车位，
应当提供给本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业主、使用

人使用。建设单位尚未出售的停车位，应当

出租给业主、使用人停放车辆，不得以“只售
不租”为由拒绝出租。停车位不得转让给物

业管理区域外的单位、个人；停车位满足业
主需要后仍有空余的，可以临时按月出租给

物业管理区域外的单位、个人。
程治国律师表示，上海佳管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的地下车位尚未全部出售，在仍有空

余的情况下，停止向小区业主出租车位，属
于限制、剥夺了业主依法享有的上述权利，

与法规不符。

预计下个月协商解决
新理想花园大部分业主反对车位“只售

不租”，其实更多来源于小区停车位的紧缺。

一旦地下车库车位不能租赁，公共的地面车
位必将无法满足业主们的停车需求。截稿

前，记者了解到，在业主投诉和“帮侬忙”介
入下，目前未出售的地下停车位将继续按月

出租。业主透露，关于地下车位的出售，还有

地面停车位如何重新规划，居委会和业委会
预计在下个月征询业主意见，协商解决。

本报记者 夏韵

小区地下车位今后只售不租？
业主：“逼买”做法难以接受 专家：拒租与法规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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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理想花园小区

■ 王女士新买的门窗有起泡、空洞的现象


